
属灵生活与道德伦理 (2) 

 

3. 在神面前无亏的良心：罗马书 14:22---15:3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

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

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保罗在律法主义的第三部分指出的是在神面前无亏的良心。这一段也有三个分项

要提醒信徒。 

 

a. 自由的危险：罗马书 14:22---23 

第一个分项是讨论自由的危险。对刚强的信徒，危险在于到处炫耀他的自由(v.22)。

他可以行使自由，但不应该炫耀。他应该限制自己行使自由的场合和地点。对较

弱的信徒来说，若他仿效刚强的信徒，他在自己的信心之外自由行事是危险的，

如果没有这么做的信心，是犯罪(v.23)。 

 

b. 牺牲的自由：罗马书 15:1---2 

这个段落的第二个分项是说到牺牲的自由且指出两件事。 

 

第一，坚固的人要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意思是在一些情况下为着软弱信徒的缘

故放弃使用他的自由(v.1)。 

 

第二，这目的是在教育(v.2)。这应该总是坚固信徒的目标，为要建立软弱的信徒。 

坚固信徒牺牲自己的自由总应视为是暂时性的，直到软弱的弟兄成熟。一旦软弱

的弟兄成熟了，坚固的信徒就不用限制放弃自由的领域。 

 

c. 跟随的范例：罗马书 15:3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

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这个段落的第三个分项说，基督祂自己是在这些事上跟随的榜样。 

 

4. 荣耀神：罗马书 15:1---7 

在律法主义的第四部分强调的是无论做甚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林前 10:31)。

这里指出了两件事。 

 

第一，与信徒同伴有相同的意念。这不是说总是要同意某些事情的对错，而是为

软弱信徒成长的缘故，当软弱信徒与自己的意念不同时总是愿意放弃自己的意念。 

 

第二，达成协议。要知道对刚强弟兄而言是对的一些事，或许对别人不一定是对

的。所以，我应当贴近软弱弟兄达成协议，我会理解而且会避免某些情况，只因

某些对我是对的事，对他不一定是对的；实际上对他是不好的。神或许带领我有

一些行动的自由，祂却没有给其他弟兄这自由，且神对其他弟兄的旨意与我无关，

我无权干涉。我所要关注的事，是软弱弟兄自己发现神的旨意把它行出来，但这

不是我的工作。 

 

5. 自由与爱的律法：哥林多前 8:1---13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

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甚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

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

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

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

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我们不吃

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

去吃那祭偶像之物么？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

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在律法主义的第五部分，这段经文主要是处理“信徒的属灵生命能走多远？”的问

题，保罗就此给出三项关键原则。 

 

第一项原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vv.1---6)。我们从摩西的律法得自由，在基督

里我们有自由去做圣经允许而不禁止的事，在所有与道德伦理无关或中立的事上

我们是自由的。按照 1---3 节知识带来行动的自由，但自由受到“爱的律法”调和。

我们有自由去做圣经允许我们的任何事，但我们的行动受到爱的律法的限制。在

4---6 节他再次指出信徒在所有无关道德伦理议题领域的自由，但必须受到爱弟

兄的律法调和或限制。 

 

第二项原则是这自由不该用在绊跌或冒犯软弱弟兄(vv.7---12)。要记得“你有自由

可以做”不表示是“甚么都应该做”。自由去做的事不应该用在绊跌或冒犯软弱弟

兄。之前讨论过，若软弱弟兄姊妹被绊倒会陷入罪中；被其他刚强的信徒冒犯是

不会陷入罪中，但会将你在他生命中的属灵影响力挪除。 

 

第三项原则是愿意为软弱弟兄的缘故放弃自由(v.13)。这不表示你要永远放弃你

的自由，而是在你与软弱信徒接触的情况下。只要他在这些情况下依旧是软弱的

信徒，你就避免行使你的自由。 

 

在哥林多前书 8 章的这三项原则关乎信徒能走多远。接着在哥林多前书 9 章给出

正确的例证。在与无关道德伦理的议题上你做或不做什么对神不重要，你必须按

照你的良心行动。但是神不允许我们用我们的自由对信徒同伴造成绊倒或冒犯。 

 

6. 信徒的目标：约翰福音 17:1---10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阿，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

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

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



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阿，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

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

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

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

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

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律法主义的第六部分是讨论信徒的目标，就是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林前 10:31)。

在这部分有三件事要提醒。 

 

第一，不信的人的需要是接受基督成为救主，当一个人接受耶稣成为基督和救主，

他所得着的救恩是荣耀神的(弗 1:6,12,14)。 

 

接受基督之后，第二个目标是每日活出像基督的生活，透过在新生命中的生活荣

耀神(林前 10:31；林后 3:18；帖前 2:12)。 

 

第三，耶稣因着我们而得荣耀；这是透过所有的应许应验得荣耀(西 3:4 基督是我

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来 2:8---9)。 

 

荣耀神的三部曲 

 

我们的荣耀神有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面向。就过去，我们透过接受耶稣成为我

们的救主和基督荣耀祂。现在，我们被引导在每日活出像基督的生活，这是透过

得着的新生命荣耀神。未来的面向是将来有一日，基督透过将我们带进荣耀里而

祂被荣耀，带我们进入祂现今同样荣耀的状态。这是未来的荣耀，这荣耀会透过

所有的应许被应验之后来到，例如主再来。 

 

所以就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正在实现我们的目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反

过来成为我们今日道德伦理品行的生活规则。在每一件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我



们当将荣耀归给神。不符合道德伦理的品行是亵渎神，符合道德伦理的品行是信

徒荣耀神的部分。 

 

7. 要避免的危险 

律法主义的第七个部分是信徒要避免的危险。在律法主义的领域有三个要避免的

危险。 

 

a. 律法主义 

第一个要避免的危险是律法主义本身。再者，律法主义不是一个信徒选择藉一套

圣经以外的规则和条例来生活。律法主义是指信徒对可疑或无关道德伦理的事列

出列表，并用这列表来判断其他信徒的灵性。最终，律法主义使救恩或灵性变成

是行为的问题。每个信徒必须避免律法主义的问题。我们要避免用非圣经的规则

或条例去判断信徒同伴的品性，以及信徒同伴的灵性。 

 

b. 失去见证 

第二个要避免的危险是失去我们的见证。不合道德伦理的品行会抹去我们在其他

信徒和世界面前的见证。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失去我们的见证，最佳维持见证的

方式是符合道德伦理的生活。信徒要有道德伦理的品行，而不是违背道德伦理的

品行。当然，这涉及刚强信徒愿意抑制行使他的自由，以避免见证造成对别人的

绊跌。 

 

c. 使弟兄犯罪 

第三个要避免的危险是使弟兄犯罪。我们可能经由鼓励他做不合道德伦理的事或

迫使他做一些他还没有信心去做的事使弟兄犯罪。 

 

8. 律法主义的问题 

律法主义的第八个部分是处理律法主义的问题。这里会列出律法主义的五个问题。 

 

a. 缺乏逻辑 



第一，律法主义中缺乏逻辑。例如，以电影为例。某些人教导去电影院看电影对

信徒是错误的。然而却对在电视中同样看电影不觉得有错。这里面的逻辑是甚么？

如果在电视上看电影是没问题的，明显的看电影没有任何错。那电影的错是在于

它本身还是在看的地方呢？这里面缺乏逻辑。 

 

另一个缺乏逻辑的例子是信徒使用扑克牌或骰子，有些圣经学校，他们教导信徒

不该使用扑克牌或骰子，这有何错呢？因为它们被用在赌博！然而赌徒还用到许

多其他事物，却没人反对。如果银行抢匪和杀人犯驾车逃逸，因此信徒驾车是错

的？这是缺乏逻辑的，因为他们不能清楚指明是这些事物本身时罪还是它们的被

使用是罪。车子当然可能被正确使用，也可能被罪恶的目的使用。同样的对纸牌

和骰子也是。 

 

所以律法主义主要的问题是在为何在某些境况下是错的，在其他境况下又是对的

上面缺乏逻辑。为何去影院看电影是错的，在家看电视中的电影却没问题？若去

电影院是因一些人在暗巷中做错误的事，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公园，因着同样的

事发生在公园，信徒就要避免去公园吗？这缺乏逻辑。 

 

b. 罪在那里发生的混淆 

律法主义的第二个问题是罪在那里发生的混淆。如同上面的例子，在到底罪是在

事情本身或是使用它的方式上有着巨大的混淆。 

 

c. 错误的注释 

律法主义的第三个问题是错误的注释。例如在一些基督教圈子中教导任何情况下

饮酒都是错的。当你查考圣经看见耶稣饮酒，他们会说这字在那里是指“葡萄汁”，

然而同样的字用在别处则是使人醉酒的酒。将同样的字在一处上下文中解释成

“酒精饮料”，却在另一处上下文解释成“葡萄汁”是错误的注释。每个字有着明确

的意思，若在一处是这个意思，在别处也应是同样的意思，我们不能用自己先入

为主的预判去注释圣经。 

 

d. 反圣经 



律法主义的第四个问题是反圣经。例如在诗篇 104:15 又得酒能悦人心，我们被

鼓励为着酒[葡萄树的果子]能悦人心称谢神，尽你酒量去喝而不醉酒，但喝很多

葡萄汁是不会太开心的。这节清楚说的是酒精饮料能悦人心。是一种我们该当称

谢神的事件，而你却发现在一些圈子当中，神不因信徒喝酒被称谢。律法主义经

常转而反圣经，也错误注释圣经。 

 

e. 缺乏圣灵的引导 

律法主义的第五个问题是，信徒在藉圣灵的工作而活上失败，信徒活在一套规则

和条例下比活在敏锐于圣灵的引导要容易多了。我们是有遵循的规则，当然指的

是圣经的规则。没有组织或教会有权添加任何额外的规则或条例，并强制执行这

些条规使它们成为灵性或道德伦理品行的记号。虽然藉一套规则生活是容易的，

但圣经是鼓励我们在这些无关道德伦理和中立的议题上敏锐于圣灵的引导，不要

设置没有圣经的依据，去要求一劳永逸，一套模式且制式的规则。 

 

9. 律法主义问题有关的圣经段落 

律法主义的第九部分，是五处与律法主义问题有关的经文。 

 

a. 罗马书 14:1---8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

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

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

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

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

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

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第一处圣经的信息提出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更坚强的信徒是在不道德或中立议题上没问题的人。那些有疑惑问

题的人，觉得需要抑制的人，不是更属灵的人；而是不成熟的人。 

 

第二，对待彼此的态度是相互尊重的态度。 

 

第三，每个信徒当在这些无关道德伦理中性的议题上提醒自己的心思并据此生活，

而不是期待其他人照他的信念而活。 

 

第四，信徒做或不做无关道德伦理中性议题的事情的原则是他个人对神的态度，

我们为自己有参与或不参与的事都向神献上感谢。 

 

b. 罗马书 14:14---23 

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惟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

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事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

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

吃肉，是喝酒，是甚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

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

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第二处关于律法主义问题的圣经信息提出五个重点。第一，没有事物的本身是不

洁净的。无关道德伦理的事物如吃肉或饮酒，它们本身不是不洁净的。 

 

然而第二，若一个信徒认为一些事物是罪恶的或不洁净的，对他是罪恶的或不洁

净的，但这对其他信徒不是罪恶的或不洁净的 

 

第三，能自由参与无关道德伦理事物的信徒，要限制自己的自由在爱弟兄的律法

下行使。应该问的问题是“我所做出的事情会给信徒同伴带来什么影响？”不同的



时候要求不同的约束，不要设定一套符合所有情况的规则。这是真实圣经的道德

伦理处境，不需要完全的回避；而是敏锐于处境和如何影响信徒同伴。 

 

第四，这段经文是关于不信的人会如何回应，但也有信徒会如何回应。 

 

第五个重点是信心的原则。人所做的事若不被自己判断或谴责就自由的愉快去做，

但他若因着信念强行去做是在犯罪。 

 

c. 哥林多前书 8:4---13 

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甚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

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

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

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

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

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

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

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么？因

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

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 

 

第三处关于律法主义问题的信息提出两个主要重点。第一，在无关道德伦理或中

性的领域，没有事物的本身是罪恶的(vv.4-6)。例如献给偶像的祭肉仍是好的。即

便它曾献给一个偶像，坚固的信徒知道肉的本质并未改变，所以他自由的享用。

然而这类献给偶像的肉让软弱的信徒联想到过去偶像崇拜的生活，所以他的良心

产生问题；若他吃就是犯罪(v.7)。信徒要认知事件的本身不罪恶，肉是可吃的，

但若你对肉有疑虑，就应该避免。关于饮酒，坚固的信徒知道他有自由适度地饮

酒。然而饮酒使软弱的信徒联想到过去酗酒的生活，所以若他饮一杯酒良心会有

问题，他应当避免。再次在这些无关道德伦理中性的议题，事物的本身没有不洁

净的，但若有人做了自觉不妥，他当远避。 



 

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重点是有自由去行的人，要以他的行动会对信徒同伴造成怎样

的影响为引导(vv.8---13)。某日他可行的事，他会避免另日是否也可行。他的行动

是基于当时的处境和情况，没有硬性或便捷的规则可以涵盖所有的事件。 

 

d. 哥林多前书 10:23---11:1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

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

问甚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

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甚么话。若有人

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

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甚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

而吃，为甚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甚么，都

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

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

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第四处关于律法主义问题的信息提出四个重点。第一，再次的，就着无关道德伦

理中性的事物本身而言没有罪恶。一些事物的对与错在于它的用途。中性的事物

可以正确使用，也可以不正确的使用；他们可用或不用在犯罪中。 

 

第二，指引的原则是“这样行会如何影响他人？”在这段经文包括了不信的人。 

 

第三，通常总是可做的事可能在那情况下是错的。避免去做不是为了自由信徒的

良心缘故，而是为着其他人良心的缘故。若其他人的良心受影响，就必须避免。 

 

第四，无论是在自由中或在避免中所做的，都要向神献上感谢来荣耀祂。 

 

e. 歌罗西书 2:16---23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

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

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有古卷作：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随着自

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甚么仍像在世俗

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

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

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在第五段关于律法主义问题的经文，保罗提出五个重点。第一，行使自由是重生

生命中优先的方式(vv.16---17)。活在一套规则或条例的需要是没有命令的，也不

是圣经的想法。不是圣经为圣徒灵性和发展所谋求的。 

 

第二，因所有无关道德伦理的中性议题都是洁净的，有自由的人不允许自己被判

断，并持续在这优质的型态中生活(vv.18---19)。 

 

第三，按一套规则而活是不成熟的记号，这与今天经常描述的相反。成熟的图画

经常被描述成避免这一切无关道德伦理的中性议题规则。然而活在一套规则中不

是成熟的记号。 

 

第四，顺从规则是降伏于人所吩咐、所教导的(vv.20---22)。若你顺从超出圣经的

规则，你自己就是在顺从人的吩咐。 

 

第五个重点是这些看来有智能的规则和苦待己身，实际上对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

毫无功效(v.23)。罪性会单纯的利用它让你违反自己的标准。 

 

总结：这是关于律法主义的五段相关经文。经过总结，有七件事应该注意。第一，

无关道德伦理中性的事物本身是洁净无罪恶的。这些事物的本身不应被错误使用

或去参与错误。第二，坚固或更成熟的信徒是自由的做这些事而良心不会自责的

人。第三，软弱的信徒是对中性议题有问题，所以是要避免的人。第四，软弱的



信徒不要谴责坚固信徒的自由，坚固的信徒则不要因软弱信徒的不能参与而看低

他们。第五，整个生活的自由应该被鼓励和最优先的；活在一套规则中本身不该

被谴责，但圣经不鼓励。第六，坚固信徒基于当下对软弱信徒会带来的影响，是

道德伦理处境最优先考虑的行动原则，其次才是对不信者的影响。第七，除了爱

弟兄的原则，没有一套规则或原则可以在所有状况中运作，因此行动必须根据情

况。 

 

10. 结论 

律法主义问题的第十部分是结论。结论可以有三个重点。 

 

第一，我们要顺服基督的律法，如同摩西律法有许多的诫命，基督的律法也有许

多诫命。这里我们没有选择。神对新约信徒的命令，我们必须顺服。 

 

结论的第二个重点，在无关道德伦理的中性的议题上是自由的。我们有自由去做

或参与无关道德伦理中性的事。然而因着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等知识，对任何无关

道德伦理的中性议题有问题的那些人要调和。律法主义不是人的生活被一套规则

引导。而是期待别人按他们的规则生活，所以一个人的良心成为别人自由的判断。

这是何以软弱的信徒成为律法主义者。另一方面若一个自由的人管辖别人该如何

地生活，他同样也是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可以是双向的。软弱的弟兄若期待坚

固的弟兄按他的规则生活，他可能成为律法主义者。而坚固的弟兄若试着强制软

弱的弟兄行使他自己的自由，就成了律法主义者。 

 

第三个重点是圣经的模式不是完全避开或完全放任，而是适度，对信徒同伴的需

要敏感并被圣灵引导。 

 


